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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名称
	违法事实
	处罚措施
	下达决定书时间
	备注

	1
	福州跃晟实业有限公司
	该公司2号厂房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擅自于2021年8月动工建设的行为。
	处以人民币壹万零陆百元整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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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福建省惠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该公司承接国能（连江）港电有限公司电厂码头工程的混凝土搅拌站项目原料堆场堆放有沙子、碎石等，未设置高于料堆的围挡，也未采取有效的覆盖措施，还有部分沙子露天堆放的行为。
	处以人民币叁万元整罚款。
	 2021年11月5日
	

	3
	福建永强岩土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混凝土搅拌站项目原料堆放场的原料沙子、碎石露天堆放，未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也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
	处以人民币叁万元整罚款。
	 2021年11月5日
	

	4
	福建美滋味食品有限公司
	该公司污水总排口中的化学需氧量（COD）浓度值为948mg/L，超过《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的“其他排污单位”的三级标准（500mg/L），超标0.9倍的行为。
	处以人民币十万元整罚款。
	 2021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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